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修订对照表 

 

（阴影加粗部分为新增，双删除线部分为删除） 

 

修订稿 原条文 

第十章 异常情况处理 新增一章 

第三十九条 在期货交易过程

中，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交

易所采取紧急措施化解风险，

并可以宣布进入异常情况： 

（一）地震、水灾、火灾

等不可抗力或者计算机系统故

障等原因导致交易、结算、交

割、行权与履约等业务无法正

常进行； 

（二）出现结算、交割、

行权与履约危机，对市场正在

产生或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三）期货交易出现同方

向连续涨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

价或者市场风险明显增大情

况，采取相应措施后仍未化解

风险； 

新增 



（四）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情况。 

出现第一款第（一）项异

常情况时，交易所总经理可以

采取调整开市收市时间，暂停

交易，调整交易时间，暂停挂

牌新合约，调整相关合约最后

交易日、到期日、最后交割日

等日期，调整期权行权与履

约，调整对冲业务，调整有价

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取消未

办理的相关业务申请，调整强

行平仓实施时间，调整保证金

收取标准或者方式，调整涨跌

停板幅度，调整当日结算价，

调整相关费用收取标准及结算

时间，调整结算数据发送方式

等紧急措施；出现第一款第

（一）项异常情况且交易指

令、成交数据错误、丢失无法

恢复的，交易所总经理可以决

定取消未成交的交易指令，董

事会可以决定取消交易。 

出现第一款第（二）、



（三）、（四）项异常情况时，

交易所董事会可以决定采取调

整开市收市时间、暂停交易、

调整涨跌停板幅度、提高交易

保证金、限期平仓、强行平

仓、限制出金等紧急措施。 

第四十条  交易所宣布异常情

况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前应当

报告中国证监会。 

新增 

第四十一条 交易所宣布进入

异常情况并决定暂停交易的，

暂停交易的期限不得超过 3 个

交易日，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延长的除外。 

新增 

 
 


